国家民委推进两纲全面达标情况报告
 “十一五”时期，我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妇女儿童发展两个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结合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开展落实两纲工作。

一、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素质。

为促进发展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事业，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素质，我委认真研究少数民族妇女儿童面临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根据少数民族牧区、边远山区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教育比较落后的特点，积极促进兴办寄宿制学校。目前，民族地区已建成民族寄宿制学校近10万所，在校寄宿生472.9万人。为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点和需要，解决尚不具备条件设立民族中小学校的地方少数民族学生的就学问题，我委与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在省内重点学校开办中小学民族班，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助学金、减免学杂费、对特别困难的给以适当补助等一系列措施，学生大多在校集中食宿；专门举办女童班或女子学校，以提高女童入学率。积极参与对口支援工作，加大对民族地区未实现“普九”的县的帮扶力度。充分发挥我委的优势，配合教育部办好内地西藏学校（班）、新疆班；大力开展双语教学，全国有13个省、自治区的21个民族的1万余所学校使用民族语或双语授课，在校生达到600多万人，使用的民族语达60余种、民族文字20多种。　

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少数民族妇女儿童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作贡献。

为使全国的中小学生从小接受各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和睦相处、尊重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理念的教育宣传，国家民委高度重视中小学生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从1990年开展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试点，2000年在全国中小学正式开展。国家民委与教育部多次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内容“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2008年国家民委办公厅与教育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目前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已进入全国中小学校。

三、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妇女脱贫致富，改善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的生存条件。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农村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以来，国家民委和基层各级民委积极主动参与扶贫开发工作，工作的重点是立足于帮助少数民族掌握致富本领，增加贫困家庭收入，改善贫困妇女生活。从1999年开始国家民委倡议发起了兴边富民行动。2005年起开展扶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从2005年开始，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社区主导式发展模式示范项目的推广工作， 在云南、广西等地开展针对毛南族、基诺族、布朗族等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项目。在所有扶贫工作中，我委都特别重视性别平等的宣传，提高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大力改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健康和卫生保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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